
江西省财政厅
文件

江西省王业和信息化厅

赣财购 [2020) 24 号

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


取消政府采购活动中提供中小企业


认定证明的通知


省直各单位，各市、县(区)财政局 、 工信局，赣江新区财政金

融局、经济发展局:

根据 《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的

通知 >> (财库 [2019) 38 号)和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的相关要



求，为进一步优化我省营商环境，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，现就

政府采购活动中对于中小企业认定证明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:

一、中小微企业在全省范围内参加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

标、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询价或竞争性磋商采购时 ? 提供

了 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的，即可按照《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

关于印发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〉的通知)) (财库 

(2011J1 81 号)规定的优惠政策执行，无须提供企业所在地的

县级以上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出具的中小微企业认定有效证明 。

二、中小微企业在全省范围内参加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

标、邀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询价或竞争性磋商采购时，提供

其他中小企业制造货物的，应当同时提供货物制造企业的《中

小企业声明函 ))，无须提供企业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中小企业主管

部门出具的中小微企业认定有效证明。

三、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在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、邀

请招标、竞争性谈判、询价或竞争性磋商采购时，必须将上述

要求在招标文件、竞争性谈判文件、询价文件或竞争性磋商文

件中明确载明，告知所有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的投标人 。 对于供

应商依照规定提交 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的，不得要求其再提供

中小企业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文件。 

l!!1 

-

1 

一2一



四、本通知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。

江西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管处 0791-87287867


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处 0791-889163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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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江西省财政斤办公室 2020 年 1 2 月 21 日印 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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